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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獲開辦衍生產品交易業務的批覆的
自願性公告

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於近期獲得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青島監管
局（「青島銀監局」）的通知，根據其發出之《青島銀監局關於青島銀行開辦衍生產
品交易業務的批覆》，本行於2016年6月2日獲得開辦套期保值類衍生產品交易的
基礎類衍生產品交易業務。

開辦基礎類衍生產品交易業務能夠豐富本行產品品種，促進業務創新，同時增加
本行風險管理手段，完善本行風險管理制度，有利於本行下一步更好地控制因市
場匯率、利率變動等所帶來的風險。

承董事會命
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郭少泉
董事長

中國山東，2016年6月8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郭少泉先生、王麟先生及楊峰江先生；
非執行董事周雲傑先生、Rosario Strano先生、王建輝先生、譚麗霞女士及 
Marco Mussita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王竹泉先生、杜文和先生、黃天祐先生及 
陳華先生。

* 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非一家根據銀行業條例（香港法律第155章）之認可機構，並不受
限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，亦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╱或接受存款業務。


